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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家法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写，共15册。
本书较为全面地收录了侵权纠纷方面的典型案例以及法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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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医疗损害
1.赵森梁诉通江县中医院等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院医生将就诊的患者带到私人诊所手术，引发医疗损害赔偿，医生的行
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
医生所在医院应否承担责任？

2.李小娥、李旭光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在患者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医疗机构的紧急救治行为与患者本人或者近亲
属的意见之间存在矛盾抑或无法取得意见时，应当如何处理？

3.徐永、边丽美诉诸暨市妇幼保健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
——在造成患者死亡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否支持患者家属提出的死亡赔偿金？

4.韦盛好等诉南宁市邕宁区百济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院对死者进行诊疗、出诊抢救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医院的行为与死者
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徐少林等诉绍兴县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如何区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如果认定为医
疗事故损害赔偿，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6.王敏诉榆次中医骨伤专科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
——双方均无过错的医疗意外事件引起的人身损害纠纷，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和
无过错责任原则，由原被告双方各承担一定责任。

7.王润宣等诉曲阜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损害赔偿案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由法院委托进行的仅对医方是否存在医疗
过错进行的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8.田畅畅诉齐鲁石化医院集团中心医院等医疗损害赔偿案
——如何正确确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比例？

9.赵长庚等诉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疗机构没有医疗过错、但患者经医治无效死亡后，因为病历书写不规范
等瑕疵，是否能够判决医疗机构给予已死亡患者的近亲属一定数额的精神抚慰金。

10.罗德友、邓光忠诉胜利石油管理局滨海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
——如何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失？
如何认定患者的死亡与医疗机构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

11.卢新江诉嵊州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贲原则是什么？
如何进行医疗过错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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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振佳、彭某某诉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为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13.雷美林诉萍乡市惠好大药房、张新和医疗损害赔偿案
——药房是否属于医疗机构？
对于不属于医患纠纷的案件，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14.马金张诉广饶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如何认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不法行为与患者所受到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5.潘良诉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如何认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如果有过错，该过错行为与
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
如何对待专家鉴定结论？

16.姜玉英诉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
——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给患者造成实质上的损害后果，医院应否对没有实质
损害后果的诊疗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
二、产品责任
三、环境污染
四、高度危险
五、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六、教育机构责任
七、物件损害
八、排除妨害损害
九、其他人身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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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庭审中，经陈宝玲申请，法院委托北京盛唐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对陈宝玲的伤残程度进行了
司法鉴定。
鉴定机关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陈宝玲的目前状况构成X级伤残。
巨大公司当庭亦要求对陈宝玲所购电动自行车车筐与车柱焊接点是否符合产品质量进行鉴定，在鉴定
过程中，因巨大公司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鉴定资料，鉴定机关未对相关鉴定内容进行鉴定。
经法庭示明，巨大公司撤回鉴定申请。
根据陈宝玲所述，其摔伤系因电动自行车车筐脱落所致，为查明情况，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发生事
故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了勘验。
经查，电动自行车车筐连接车架的金属支柱与前车架焊接点出现断裂，车筐本身完好无损，未发现有
碰撞的痕迹，发生事故的电动自行车整体车况完好，亦无明显损伤情况。
对上述勘验情况，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巨大公司当庭认可车筐与前车架的焊接部分属于公司直接生产组装范围，与销售方郭士梅无关。
陈宝玲对巨大公司的意见，没有异议。
2010年7月19日，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郭士梅未到庭应诉。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陈宝玲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途中，不慎摔倒受伤，根据查明事实，陈宝玲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下受
伤主要是因电动自行车车筐与前车架焊接点断裂脱落所致。
由于发生事故的电动自行车的相关部件存在明显缺陷，该缺陷直接导致陈宝玲在骑行中发生交通事故
，巨大公司作为电动自行车的生产方，应当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
因巨大公司认可事故电动自行车的车筐与前车架的焊接部分属于公司生产组装范围，与销售方郭士梅
无关，陈宝玲对此亦无异议，故郭士梅对陈宝玲因事故产生的损害后果，不承担民事责任。
巨大公司当庭所持抗辩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陈宝玲在使用电动自行车过程中亦存在过错，对事故发生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陈宝玲应在其责
任范围内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责任比例，法院酌情予以确定。
现陈宝玲主张巨大公司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
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轮椅、拐杖费等，请求合理，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具
体赔偿数额，法院将依据确认的费用并参考陈宝玲的伤情等客观情况酣情予以判处。
关于陈宝玲主张赔偿伤残鉴定费之请求，因该费用属于法院判决诉讼费用承担范围，故法院不在主文
中一并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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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院2012年度案例:侵权赔偿纠纷》由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
不论您是法官、律师，还是案件当事人，《中国法院2012年度案例:侵权赔偿纠纷》力争最大限度地为
您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使您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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